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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财政厅文件

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优化
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有关事项的通知

省级各部门、单位，各设区市、杨凌示范区、韩城市财政局,各

采购代理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营商环境突破年活动和全省财政工

作会议精神，积极构建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，提

高政府采购效率，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，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

成本，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政府采购市场竞争，打造一流

的政府采购营商环境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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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省级单位全面推行集中采购机构竞争机制，采购人可

跨地区、跨级次自主择优选择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项目，各级

集中采购机构可承接代理省级采购单位的采购业务。鼓励各市

（区）结合本地区实际开展集中采购机构竞争工作，逐步建立专

业高效、服务优质、竞争有序的竞争机制。

（二）试行“承诺+信用管理”的准入管理制度，对于供应

商依照规定提交各类声明函、承诺函并且没有失信记录的，不得

要求其再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，进一步提升供应商

参与政府采购便利度。

（三）采购人要强化内部控制，进一步压缩采购合同签订周

期，在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发出之日 25 日内，按照采购文件确

定的事项与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。采购人要自合同

签订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，将采购合同在陕西省政府采购网上公

告。

（四）采购人要按照合同约定及时进行履约验收，验收合格

且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，采购人应当自交付之日起 30 日内

支付款项，合同另有约定的，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60 日。不

得任何不合理理由延迟验收和付款，不得将采购文件和合同中未

规定的义务作为验收和付款的条件。

二、推进“互联网+政府采购”

（五）加快推进政府采购电子化交易工作，完善电子化交易

规则，扩大省级单位电子化交易试点范围，有条件的地市也要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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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开展电子化交易试点，逐步在全省推广。

（六）扩大政府采购电子卖场交易规模，丰富电子卖场品目，

优化供应商入驻模式，实行“厂商授权”和“供应商”直接入驻，

降低准入门槛，为更多企业进入政府采购市场提供有利条件。

（七）完善政府采购电子化投诉平台，全面实现全省政府采

购投诉“一网通办”，建立与“互联网+政府采购”相适应的投诉

处理快速通道，为供应商提供标准统一、高效便捷的服务。依托

政府采购监管平台，推进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和变更采购方式

审批事项线上办理，简化程序，提高工作效率。

（八）加强政府采购信息公开，规范信息发布行为，落实政

府采购信息发布主体责任，按照统一格式和规定时限发布采购公

告、公示信息和政府采购监管信息，确保政府采购信息全过程公

开，提升我省政府采购透明度。

三、降低政府采购交易成本

（九）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项目和实行电子化交易的部门集中

采购项目一律免费提供采购文件。鼓励采购人及其委托的代理机

构取消投标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，确需收取的降低收取比例并以

非现金形式缴纳。

（十）推广应用政府采购保函替代涉企保证金，推进电子化

交易项目以电子保函缴纳投标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。所有集中采

购机构采购项目不再收取供应商投标保证金。

四、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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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一）出台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政策措施，延续执行提

高政府采购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和提高对小微企业的价格评

审优惠幅度政策至今年年底，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

力度。

（十二）发挥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平台和人民银行中征应收账

款融资服务平台的作用，多措并举，畅通银企对接，使更多银行

参与政府采购信用融资，扩大政府采购信用融资规模。

五、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

（十三）建设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平台，推行多频次、小

额度采购项目框架协议采购，有效解决以资格入围方式选定供应

商，影响公平竞争的问题。

（十四）构建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，持续清

理政府采购领域违规设置“三库”、违规收取涉企保证金、设置

或变相设置门槛等妨碍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，采购人、采购代

理机构不得收取没有法律依据的保证金。

（十五）强化政府采购监管，开展采购代理机构、采购人监

督评价，对妨碍公平竞争问题严肃查处。规范政府采购投诉处理

流程，依法及时处理政府采购投诉。推进非强制纠纷化解，有效

化解矛盾纠纷，维护政府采购供应商合法权益。

六、加强组织领导

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国务

院关于建立统一大市场的要求，是落实中办国办进一步加强财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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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工作和省委省政府“三个年”活动的重要举措，各地区和各

部门、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周密部

署，切实履行职责，统筹推进本地区、本部门优化政府采购营商

环境工作，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。

陕西省财政厅

2023 年 3月 28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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